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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 

1.1 依據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委員會組織規程(總則)及奇美醫療財團法

人奇美醫院(以下簡稱本院)委員會管理程序書，設立本委員會。 

2.宗旨 

2.1 本院為提升圖書館作業效率與服務品質，特設圖書館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3.任務 

3.1 審核並訂定醫學圖書館管理程序、制度及相關規程。 

3.2 規劃及編列圖書、期刊、電子資源及相關資料之採購預算，並呈

院方核決。 

3.3 協助評估單位職類推薦圖書、期刊、電子資源及相關資源之訂

購，與利用推廣建議。 

3.4 提昇文獻資料查閱、圖書資源管理、各項服務利用，以符合同仁、

醫護、各職類、實習學生之教學及研究需求。 

4.組織 

4.1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院方依委員會之功能需求聘任，委員應包含西

醫、中醫、牙醫、護理及各職類代表。 

4.2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人，由院長聘任。 

4.3 設委員 10至 20名，由院長聘任，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 

4.4 設總幹事 1人，處理本委員會事務。 

4.5 本委員會委員每一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委員出缺時，得另

行補聘，到原任期屆滿為止。 

5.會議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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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本委員會每季(三個月)開會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5.2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會議時主任委員為當然主席；主

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館長代理之；館長亦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為代理。 

5.3 本委員會會議需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不克出席之

委員得以指派代理人代為出席，行使同意權。 

5.4 本委員會就需決議之討論事項，採共識決；若無法取得共識決，

須取得出席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正反意見同票數時，由主席

裁決之。 

5.5會議討論議題所需列席之人員，由主任委員決定邀請參加。 

5.6每次會議均應作成紀錄備查。 

6.規程制定與修改： 

6.1 本委員會規程之修改，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委員同意。 

7.本規程經本委員會呈院長核示後公布實施，修改時亦同。 

8.相關文件：無。 

9.附件：無。 


